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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供學生工讀機會，藉以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擴充學習生活領域，並用以支援學校進行各種適

合學生從事之工作，特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校工讀生須具備左列各款之資格： 

一、限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在校生。 

二、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及格、操行成績七十分以上（未受小過以上之處分者），但一年

級第一學期不受學業成績限制。 

第三條                  

各單位需用工讀生者，應於工讀前一週提出申請，經該處、室、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向學  
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 

第四條                  

各單位申請之總名額，依各學年度學校預算調整之。 

第五條                  

工讀生經費除由教育部撥付外，本校得視實際需要列專款辦理本項業務。 

第六條                  

工讀生受領助學金者，應視工讀工作性質，每月按實際工讀時數核予工讀金。工讀生由各需用單

位負責管理、考評。 

第七條                  

一、工讀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停止工讀。 

１．期間屆滿或無法延長期間者。 

２．無需用之必要者。 

３．工讀生於工讀期間，工作不力，經主管規勸未改正者。 

４．工讀生於工讀期間，受記小過以上之處分者。 

二、工讀生停止工讀，應事先預告，俟需用單位找到接替者方准停止工讀。 

第八條 

  本校工讀生須繳交資料。 

  一、本國生 

1.工讀生申請表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研習證明 

3.土地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4.前一學期成績單 

5.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非必要條件，如具備得優先任用) 

  二、外籍生與僑生 

1.工讀生申請表 



2.居留證、工作證影本 

3.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研習證明 

4.土地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5.前一學期成績單 

第九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由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